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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45                  股票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5-10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徽商银行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

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徽商银行股权

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徽

商银行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将合法持有的徽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商银行）15,397,200 股股份（境内非流通股）转让给上海迅天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份的拟转让价格为每股 2.3071 元人民币，转让价款总金额为 35,522,331 元（大写：

叁仟伍佰伍拾贰万贰仟叁佰叁拾壹圆整）人民币。 

定价方式：鉴于交易标的为非流通股股票， 按相应流通股股价进行折扣转让。具体为 2015

年 10 月 30 日徽商银行 H 股收盘价（3.34 港币／股）的 8.5 折，并按照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现汇买入价折算为人民币（1 港币=0.81263 人民币）。 

2、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5 年 11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徽商银行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相关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交易双方结合市场价值和非流通股情况，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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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鉴于当前经营的实际经营情况，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此次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由于本次转让产生的利润已经

超过 2014 年度公司净利润（3058 万元）的 50%，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此次交易未涉及公司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迅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田林十村 37 号 448 室 

法定代表人：王迅 

注册资本：人民币 27,550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04000440777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投资开发，投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

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设计制作各类广告，从事货物进

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日用百货 、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服装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迅天实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4 年年末，资产总额为 281,555,132.68 元；负债总额为 6,006,482.33 元，净资产为

275,548,650.35 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5,922.33 元，净利润 7,080.00 元。（以上数据已经

上海琳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3、迅天实业与中核钛白及中核钛白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历史沿革 

公司于 2001 年国有企业改制时，分步形成投资成本 1000 万元入股马鞍山市商业银行，2007

年 12 月，公司根据“2007 年皖江会评 46 号”评估增值结果调账 6,653,760 元，最终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为 16,653,760 元。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受让马鞍山工业投资公司所持有的徽商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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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 万股。截至今日，公司共持有徽商银行股份 1,539.72 万股。 

2005 年 12 月，经中国银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安徽省辖内 5 家城市商业银行和 7 家城市信

用社并入徽商银行的批复》（皖银监复[2005]335 号）批准，徽商银行吸收合并了马鞍山市商业

银行，统一以徽商银行的名称对外营业。2013 年 11 月 12 日，徽商银行（03698，HK）在香港联

交所挂牌交易，每股定价为 3.53 港元。 

2、标的资产状况 

本次公司出售所持有的徽商银行的股权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质押给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用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核华原（上海）钛白有限公司贷款。目前，上海中信银行贷款已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全部结清，正在联系办理解除质押手续。除此之外，该部分股权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的转让价格以徽商银行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 H 股收盘价 3.34 港元/股的 8.5

折确定，并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现汇买入价折算为人民币（1 港元=0.81263 元

人民币）。 

4、交易标的的基本资料 

（1）交易标的名称：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出资情况：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徽商银行注册资本 110.50 亿元。前十名股东结构图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8.57 

2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9 

3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94 

4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6.81 

5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4 

6 中静四海实业有限公司 4.02 

7 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11 

8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42 

9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4 

10 中静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5 

（3）注册地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安庆路 79 号天徽大厦 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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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 ：李宏鸣 

（5）注册号：340000000026144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7）主要经营业务：在中国吸收公司和零售客户存款，利用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以及从事

资金业务，包括货币市场业务，投资和交易业务及代客交易等。 

（8）徽商银行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年度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总资产 575,156 482,764 

净资产 37,734 36,374 

营业收入 7,707 12,748 

利润总额 4,005 7,411 

净利润 3,067 5,673 

注：上述财务数据均由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物：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持有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的 15,397,200 股股份，拟将标的企业 15,397,200 股股份转让给

迅天实业（以下简称“乙方”）。甲方母公司为上市公司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002145）。 

2、转让对价为 35,522,331 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伍拾贰万贰仟叁佰叁拾壹圆整） 

3、支付方式及股权过户 

（1）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5%为定金：1,776,117 元人民币（大

写：人民币壹佰柒拾柒万陆仟壹佰壹拾柒圆整）。 

（2）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徽商银行提交申请过户的审批申请，乙

方予以配合。 

（3）获得徽商银行董事会过户审批通过文件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45%：15,985,049 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玖拾捌万伍仟零肆拾玖圆整）。 

（4）甲方收到全部股份转让价款的 50%之后 10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前往中证登公司办

理过户手续。具体时间以乙方通知为准。 

（5）过户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剩余 50%：17,761,165 元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壹仟柒佰柒拾陆万壹仟壹佰陆拾伍圆整）。 

4、交易定价依据：按 2015 年 10 月 30 日徽商银行 H 股收盘价 3.34 港币/股的 8.5 折，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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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30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现汇买入价折算为人民币（1 港币=0.81263 人

民币）。 

5、交易的其他安排 

此次转让徽商银行股权的交易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

关联交易。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回流现金，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徽商银行股权转让价格 35,564,613.00 元，该部分股权成本为 16,653,760.00 元，公司本次

交易实现利润 18,910,853.00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徽商银行的股权，资金的回笼有利于提升公司流动性资金

的灵活性，有利于平衡和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六、其他 

由于本次转让徽商银行股权产生的利润已经超过 2014 年度公司净利润（3058 万元）的 50%，

本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将根据协议约定，及时督促交易对方履约付款，

进行风险防范与控制，维护公司与股东利益。 

由于徽商银行股权转让本身程序的复杂性和过户时间的不确定性，上述利润能否计入 2015

年度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徽商银行股权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20 日 

 




